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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区 2019 年财政决算和 2020 年
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及预算调整情况的报告
——2020 年 7 月 30 日在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30 次会议上

青山湖区财政局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区人民政府委托，向区人大常委会汇报我区 2019 年

财政收支决算情况和 2020 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请予

审议。

一、2019 年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年，在区委、区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全区财政部

门着力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全面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圆

满完成区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预算任务。

我区 2019 年财政收支决算情况是：全区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 168523 万元，完成计划的 100.1%；上级补助收入 122940

万元，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1509 万元，调入资金 38478 万元，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资金 495 万元，上年滚存结余 10429 万元，

收入合计 342374 万元。全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299917 万元，

债务还本支出 1509 万元，上解支出 30559 万元，安排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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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调节资金 123 万元，支出合计 332108 万元。年终滚存

结余 10266 万元，其中结转下年支出 10266 万元。决算数与

区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报告的预算执行数相比，收入决算数与报

告数持平，支出决算数与报告数持平，补助收入与报告数持平，

上解支出与报告数持平，调入资金与报告数持平，结转下年支

出与报告数持平。

根据市财政局对我区财政决算的批复情况，按照现行财政

体制及市对我区的统一结算办法，我们对镇（园区）2019 年

财政收支进行了结算，并正式编制了 2019 年区本级财政决算。

2019 年区本级收入 249150 万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31035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88453 万元，下级上解收入 80953

万元，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1509 万元，调入资金 38478 万元，

上 年 结余 收 入 8722 万 元 ； 2019 年 区 本级 一 般 预 算支 出

238899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1509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 123 万元，支出合计 240531 万元；年终滚存结余 8619

万元，其中：结转下年支出 8619 万元。

政府性基金市级补助收入 52002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2804 万元，调入资金 320 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7514 万元，

调出资金 10000 万元，年终滚存结余 37612 万元。决算数与

区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报告数持平。

全区各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77975 万元，上年

滚存结余 391220 万元，收入合计 469195 万元。各项社会保

险基金支出完成 110640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为 35855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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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算数与区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报告数相比，收入决算数比报告

数增加 1 万，支出决算数比报告数增加 1 万。

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情况为零。

加强预算控制，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加强“三公”经费审

批和监管力度，2019 年全区“三公”经费 1058 万元，较去

年减少 21 万元，同比下降 2%。

2019 年省财政转贷我区地方政府债券额度 1509 万元，

全部为一般债券，偿还 2016 年发行的三年期到期政府债券，

其中 500 万用于偿还昌东经贸公司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贷款、

490 万元用于偿还高新园区南昌农商银行贷款、519 万元用于

偿还区投资公司罗家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债务。

从决算情况看，2019 年我区财政收入超额完成区五届人

大四次会议批准的预算，财政支出及时拨付，全区实现收支平

衡。

二、2020 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我们按照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部署，认真贯彻

落实区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决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

发展，开拓创新，攻坚克难，扎实做好各项财政工作。

上半年，全区财政总收入累计完成 368351 万元（省口径），

同比下降 8.6%；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79348

万元，同比下降 14.7%。

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 149429 万元，同比下降

22.7%，其中：区本级支出 124077 万元，同比下降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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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级支出 25352 万元，同比下降 35.8 %。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7999 万元，同比增长 1077.9%，

增长较大的主要原因是 2019 年下半年市级改变土地收益返还

方式，由原来财政专户返还调整为预算内专项转移支付返还，

由此支出方式也由市列支变更为区列支出，1-6 月列支了上年

结余的征地和拆迁补偿费 17097 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5561 万元，同比下降 84 %，社

会保险基金支出 5954 万元，同比下降 88 %。下降的原因是

2020 年 1 月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省级统收统支，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生育保险并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工

伤保险实行市级统收统支，目前我区管理的社会保险基金仅有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三个险种。

从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来看，我区财政收支主要呈现

以下特点：一是收入呈现负增长。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

企业停工时间长，以及国家减税降费、复工复产优惠政策等持

续实施，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特别是税收下降明显，按地方

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口径计算，较上年同期下降 25.8%。分

税种看，增值税同比下降 37.4%，主要是受上述宏观因素所致；

个人所得税下降 38%，主要是受个税政策调整和方大集团及

下属公司个税大幅减少的影响；土地增值税同比下降 12.8%，

主要是因为今年房地产销售不理想以及房地产项目土地增值

税清算不及时。二是支出呈现负增长。受收入下滑、严控一般

性支出和“三公”经费支出，以及部分重大重点项目开工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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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影响，财政支出进度偏缓，全区上半年一般公共财政预

算支出下降 22.7%。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今年新增一般债券

14200 万元，主要用于学校建设，因此，在上半年支出下滑的

形势下，我区涉及教育、社保等方面的民生支出仍达到 136258

万元，占比达到 91.2%，高于上年同期 1.2 个百分点，民生保

障力度进一步加强。

回顾上半年，在完成财政预算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1．聚焦发展，以一流的工作合力全面组织财政收入

积极应对经济形势，深入推进依法治税工作，加大稽查、

强化征管，突出重点领域，盯住薄弱环节，努力克服疫情影响、

减税降费等各项不利因素，确保财政收入应收尽收；全面加强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税源管理，进一步核实纳税人应税

信息，摸清税源底数，全面做好相关清查调研工作；落实财税

奖励政策，扶持重点产业、行业和企业加快发展，增强财税发

展的可持续性。

2．聚焦财源，以积极的政策措施助推企业发展动能

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

优化发展营商环境，拨付 1376 万元积极做好支持纺织服装产

业转型升级、促进 LED 产业发展等政策措施的兑现工作，推

动相关产业稳定发展；拨付国家纺织面料馆江西分馆补贴 323

万元、针织工业（南昌）检测中心项目运营补贴资金 360 万

元，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拨付外贸发展专项和外贸出口扶持资

金 2206 万元，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推动我区外向型经济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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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发展；拨付夜间经济发展配套资金、消费节活动资金等 350

万元，促进居民稳定消费；安排招商引资经费 202 万元，稳

定外商投资热情，加快外资投资步伐；拨付就业补助资金、创

业担保贷款回收奖励资金 935 万元，拨付“复工复产保”综

合防控保险专项资金 40 万元，稳定当前就业形势、推动群众

创业发展；拨付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

286 万元，促进第三产业健康发展；为全区 58 户企业发放“财

园信贷通”贷款近 3 亿元，促进区内中小微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3．聚焦民生，以统筹的多方投入提升群众生活水平

面对突发的新冠疫情，区财政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批示精神，将疫情防控资金保障放在优先位置，做到特事

特办、急事急办，上半年已累计投入各类资金 3091 万元，分

别用于医疗救治 147 万元、疫情防控人员补助 125 万元、设备

和防控物资 1686 万元、其他支出 1133 万元，切实保障疫情

防控资金需求；落实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拨付新增一般债

券资金 14200 万元，用于江安学校异地重建工程 7000 万元、

南镇学校建设项目 4500 万元、罗家学校建设项目 2700 万元；

下达京安学校等工程款 2870 万元、上海北路街景综合整治等

道路工程款 1839 万元、“智慧文化厨房”民生实事项目采购

款 67 万元，在义务教育、交通出行、文化娱乐等领域解决一

批事关群众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下达城乡医疗保险 12356

万元、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1099 万元，

发放城乡困难群众一次性价格补贴 292 万元，完善社会保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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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落实提标扩面，筹集发放城乡低保资金 1518 万元，使

25554 人次按时领到了低保金；拨付迁坟补助区级承担部分 58

万元，推动殡葬改革的顺利进行；拨付环卫经费 1010 万元，

拨付“厕所革命”奖补资金及垃圾分类工作补助资金 690 万

元、城乡环境考核奖惩资金 373 万元，改善城市环境卫生。

4．聚焦创新，以规范的制度体系夯实财政管理基础

积极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和“五型”政府建设部署要

求，加快“互联网+政务”战略布局，进一步扩大非税收入收

缴系统覆盖面，要求除医疗机构外的单位全面停止使用纸质票

据，目前全区已有 152 家单位启用新系统，上半年共开具财

政电子票据 2.24 万份，非税收入收缴系统收缴总规模约 1765

万元；按照《关于做好 2020 年春季开学“赣服通”教育缴费

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扩大教育缴费项目覆盖面，将

学费（保教费）、校服费、课后服务费、社会实践活动费等服

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全部录入教育缴费云平台，方便学生和家长

可以通过“赣服通”一次性缴纳所有费用; 加大政府采购管理

力度，对现行的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梳理，编制成目录以及对应

的电子版文件，方便采购单位学习和查看。

5．聚焦绩效，以精准的财政监督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印发《中共青山湖区委 青山湖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准确把握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的总体要求，扎实推进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对区直部门开

展 2019 年度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2019

年度扶贫项目资金、2019 年度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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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增强地方主管部门及资金使用单位支出绩效意识；根据

《区财政预算执行动态监控管理办法》要求，对全区资金使用

等情况进行动态监控，形成事中预警控制、事后核查分析的监

控机制，1-6 月处置监控系统红色预警 19 条,涉及金额 211 万

元，黄色预警 40 条,涉及金额 9 万元；依托青山湖区中心城区、

高新园区、高铁新区三大平台载体，继续强化中介机构责任意

识，增强评审力量，提高评审质量，共完成工程项目竣工结算

审核 9 项，送审金额 1253 万元，审定金额 977 万元，核减金

额 276 万元，核减率 22%；完成工程项目预算审核 8 项，送

审金额 11987 万元，审定金额 11093 万元，核减金额 894 万

元，核减率 7.5%。

三、预算调整情况

（一）抗疫特别国债支出预算

1、预算调整的主要事由

根据《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 年抗疫特别国债支出

预算的通知》（赣财预指[2020]23 号）文件，我区收到中央

2020 年抗疫特别国债支出预算资金 13629 万元。根据《预算

法》及《抗疫特别国债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要求，编制预算

调整方案，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审批。

2、预算调整的主要内容

根据相关资金管理实施办法，此次下达的抗疫特别国债支

出预算资金主要用于产业链改造升级及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拟

新增 2020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抗疫特别国债转移支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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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29 万元。同时，新增“抗疫相关支出”13629 万元，具

体安排项目情况为：南昌电子信息（LED）产业创新示范园项

目 6429 万元、江西豪而斯医疗器械项目 100 万元、南昌医佰

惠医疗器械生产基地项目 100 万元及 2020 年青山湖区老旧小

区改造 7000 万元。

（二）新增一般债券预算

1、预算调整的主要事由

根据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 年第二批地方政府一

般债务新增限额的预通知》文件精神，省财政预下达 2020 年

第二批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新增限额 4200 万元。根据《预算法》

及《2015 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券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5〕

47 号）的规定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审批。

2、预算调整的主要内容

根据财政部《2015 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券预算管理办法》

（财预〔2015〕47 号）规定，拟调增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

线下收入项目 1101101“债务转贷收入-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

贷收入”4200 万元，调增一般公共预算 20502“教育支出-

普通教育” 支出预算 4200 万元。具体安排项目为：“南镇

学校建设项目” 1000 万元、“罗家学校建设项目”3200 万

元。

四、特殊转移支付分配情况

根据《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 年县级基本财力保障

机制奖补资金的通知》（赣财预指[2020]19 号）、《江西省

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 年特殊转移支付有关资金预算的通知》



10

（赣财预指[2020]24 号），我区收到 2020 年县级基本财力

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1113 万元、2020 年特殊转移支付有关资

金预算 17500 万元。根据《中央财政特殊转移支付资金管理

实施办法》，特殊转移支付和财力保障奖补资金主要用于弥补

财政收入短收造成的“三保”支出缺口及相关疫情支出和应急

物资储备等，具体支出情况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049 万元、

公共安全支出 2366 万元、教育支出 1000 万元、文化旅游体

育与传媒支出 18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053 万元、卫

生健康支出 7507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160 万元、资源勘探信

息等支出 1000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460 万元。

五、坚定信心，砥砺奋进，努力完成 2020 年预算任务

围绕 2020 年财政工作目标任务，下半年我们将按照年初

预定的目标，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困难，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

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

（一）坚决打破思想“桎梏”，全力组织财政收入

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将紧扣“彰显

省会担当”主题主线, 以思想解放促发展升级，以产业转型升

级助推高质量发展，紧抓产业“风口”和政策“机遇”，加快

财源建设；在优化服务和落实疫情防控税费优惠政策的同时，

加强部门联动，强化责任担当，确保“该减的要减、该收的要

收”，全力组织财政收入，努力对冲疫情、汛情等对收入的影

响。

（二）坚决兜牢“三保”底线，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制定出台一系列政府过紧日子和厉行节约的措施，即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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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开源”，又要做到“节流”，进一步加强对财政预算的统

筹力度，硬化预算执行，除另有政策规定外，一律不予追加预

算；坚决压减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支出，规定 2020 年

各部门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总额较上年决算压减 15%以

上，劳务费、维修（护）费总额只减不增，2020 年各部门因

公出国(境)费和公务接待经费支出总额较上年决算压减 15%

以上，并实施动态监控，纳入 2020 年全区高质量发展考核，

确保相关措施落实到位；牢牢兜住“三保”优先底线，资金优

先安排用于落实“三保”支出等重点领域，加大向医疗卫生领

域倾斜力度，优先保障疫情防控和后续相关支出经费需求；加

大防汛救灾资金保障力度，统筹安排好防灾救灾相关领域各项

资金，为灾前抢险备料、灾后恢复生产生活工作提供坚强的财

力保障；继续推动办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关键小事”、民

生实事，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三）坚决推动财政改革，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相关要

求，围绕我区预算绩效工作重点，推进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着

力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制定《关于加强青山湖

区区直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意见》，建立综合性的管理制

度，不断提高基层财务人员业务水平；结合省、市文件精神，

出台我区存量资金管理办法，加大存量资金盘活力度，提升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继续加强财政预算执行动态监控，并进一步

修改完善相关管理办法，提高预算执行效率；针对目前基建管

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进一步修改完善《关于进一步加强基本

建设项目财务管理的通知》，建立基建管理高效运行的长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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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结合财政工作实际，完善我区财政资金支付流程，规范资

金管理，全面提升预算管理绩效，确保财政资金安全和使用效

益。

（四）坚决防范财政风险，提升财政监督能力

提高政治站位，加大工作力度，严格按照《南昌市青山湖

区关于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实施方案》制定的化债计划，按进度

如期完成 2020 年化解隐性债务计划；根据上级工作部署，建

立完善债券项目储备库，做好债券发行前各项准备工作，加快

债券资金拨付使用；落实特殊转移支付、抗疫特别国债等直达

资金及新增一般债券监管要求，严格资金使用，加强跟踪督导，

同时加强与预决算管理等各项工作的衔接；按照要求积极推进

融资平台整合转型，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提高抗风险能力。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圆满完成今年各项财政工

作任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们将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在区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咬定目标、真抓实干，为加快

建设美丽幸福青山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以上汇报，请予审议。


